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116巷18號
聯絡方式：趙慧萍 02-27718121#1257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年1月5日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署管字第104400000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說明一

主旨：民眾依離島建設條例第9條第5項規定申請讓售國有
非公用土地之讓售範圍、對象之認定及應繳附文
件，比照「金門縣政府受理離島建設條例第9條第5
項公有土地讓售作業審查要點」辦理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一、依 據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1 0 3年 1 0 月 3日 發 國 字 第

10312022021號函附103年10月2日召開「研商離島建
設條例第9條第5項規定公有土地讓售事宜」會議結
論 及 金 門 縣 政 府 1 0 3 年 1 2 月 5 日 府 財 產 字 第
1030100063號函副本及附件(附影本各1份)辦理。

二、本署103年8月7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340016460號函
附「依離島建設條例第9條第5項規定申請讓售之讓
售範圍、對象之認定及應繳附文件」，自即日起停
止適用。

三、本函置放本署網站「法令查詢/行政規則/非條列式
行政規則/管理處分/出售/不動產讓售/依特別法規
定之讓售」項下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
副本：國家發展委員會、金門縣政府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金馬辦事

處(含附件)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澎湖辦事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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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門縣政府 函
機關地址：89345金門縣金城鎮民生路60號
電話：(082)325634

受文者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年1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財產字第10301000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本府訂頒「金門縣政府受理離島建設條例第9條第5項公
有土地讓售作業審查要點」（如附件），作為本縣縣有
不動產（建物或墳墓）處分審查作業依據，業經本府於
中華民國103年12月5日以府財產字第1030100150令公
布，並自中華民國103年12月5日生效，請 查照。

說明：依本府103年10月份縣有財產審議委員會決議暨行政院
國家發展委員會103年10月3日發國字第10312022021號
函辦理。

正本：甲種發行(免發各鄉鎮民代表會)
副本：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金門縣地政局.、本府行政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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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電子收文
檔 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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